


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
	研究生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前次评阅结果返回时间
	
	分委会处理意见
	修改       后送第   次盲审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论文修改前所有评阅意见提出的主要问题：













	论文内容所做的具体修改和充实情况：









本人承诺：已知晓《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条例（修订）》（校发[2025]80号）第十五条的规定，第三次盲审返回的评阅意见中仍有未通过的，除学术复核通过之外，终止答辩申请流程，不得再申请学位。本次论文已按照评阅专家、导师和学院要求认真修改     （分委会给定的修改时间）后送第  次盲审。
研究生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意见











[bookmark: OLE_LINK12]已了解《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条例（修订）》（校发[2025]80号）的要求，并对本学位论文的修改进行了指导和审核，本学位论文经过相应的修改后,已达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同意本学位论文送第  次盲审。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学院已对修改后的学位论文进行了审核，本学位论文已达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同意送第  次盲审。
     
    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适用于提起学术观点分歧申诉且分委会缩短了论文修改时间的情况，不够可另加页。2.学院意见需由学院分管副院长签字。



